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〔2023〕80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内请示、报告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内请示、报告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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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内请示、报告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，完善工作运行机制，使校

内请示、报告处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提高工作质量

和办事效率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内请示用于各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等各二级单位

就一项问题向学校请求指示、批准。

校内报告用于以上二级单位向学校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、回

复学校的询问。

第三条 校内请示、报告主要包括二级单位固定资产购置、

举行各项活动报告、外出学习经费的请示、各部门日常费用开支、

奖金、福利发放以及科研生产立项等。

第四条 各单位需请示、报告的事项，应按学校公文处理的

有关规定，采用书面形式行文，并遵循以下行文规则：

（一）请示、报告行文应当确有必要，注重效用。

（二）原则上单头主报，不得多头主送。

（三）请示应当一文一事。不得在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。

（四）各单位向学校请示问题、报告工作，一般应先送事项

相关的学校业务主管单位备案审核，由该单位提出意见后，送达

校长办公室。

（五）各单位向学校提交的请示，应同时提交至少一个建议

解决方案。请示或报告建设性项目需附有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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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的预算、具体做法等。

（六）请示、报告的内容如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，各单

位之间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再行请示、报告。如有分歧，主办单位

的主要负责人应出面协调，仍不能取得一致时，主办单位可以列

明各方理据，提出建设性意见，方可请示、报告。

（七）请示、报告行文内容应清楚明确详实，语言应简洁，

人名、地名、数字、引文应准确。

（八）提交的书面请示、报告必须注明日期、单位主要负责

人签名并加盖呈送单位公章。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联合行

文，则所有联合行文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签名。

第五条 涉及邀请校领导出席活动、协调校领导签字的协议

等特殊情况，经与校长办公室沟通后可提交书面请示、报告。

第六条 校内请示、报告需遵循以下文本格式：

（一）各单位凡呈送学校领导阅示的校内请示、报告，一律

按照要求统一填写或打印在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院内请示、报告

呈阅单》，

（二）校内请示的标题一般为《关于×××××的请示》；

校内报告的标题一般为《关于××××××的报告》；

（三）校内请示、报告的结构层次序数，第一层为“一、”，

第二层为“（一）”，第三层为“1.”，第四层为“（1）”；

（四）校内请示、报告标题用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，正文

用仿宋三号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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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校内请示原则上需先呈送相关职能单位会签，如果

职能单位能够直接处理的，则由职能单位直接处理并将处理意见

反馈给呈请单位，职能单位要将请示件立卷存档；如果职能单位

不能直接处理的，则提出处理建议，呈送校长办公室预审、登记

编号，预审合格后报校长办公室主任签批。

第八条 呈送校领导的请示、报告一律先报送校长办公室，

由校长办公室登记后由呈报单位分送有关校领导。无特殊情况，

各单位不能直接呈送校领导，更不得多头分送。对未经党政办登

记并呈送的请示、报告，校领导不予批示。

需向校领导当面请示、汇报工作的，一般应由单位主要负责

人（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）出面，并事先与校长办公室联系，以

便统筹安排。

第九条 经校长办公室主任签批后，呈送校领导的请示、报

告，根据请示内容分别予以处理。

（一）属校长办公室可以解决的事项，由校长办公室协调相

关单位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直接通知呈报单位；

（二）请示事项超越校长办公室职权范围，需学校领导处理

时，由呈报单位呈送分管校领导；分管校领导职责范围内可以直

接处理的事项，由呈报单位将分管校领导签批意见通知职能单

位；请示事项超越分管校领导职权范围时，分管校领导应签署明

确的建议意见，再呈送学校主要负责人处理；

（三）校领导认为需要提交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或董事会研



— 4 —

究决定的事项，由校长办公室、党委办公室负责督办的同志通知

呈报单位按报会议题流程提交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或董事会议

定。会议讨论后，提请校领导签批明确意见，由校长办公室或党

委办公室督查落实，并反馈呈报单位。若需其他单位知晓或执行，

则由呈报单位将请示、报告及学校领导批示转送有关单位。

第十条 时间要求：职能单位会签，原则上应在 2 个工作日

内完成，因其他原因不能及时签批的，职能单位应及时向呈报单

位反馈相关信息；需校领导签批的，一般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校领导签批后，相关单位一般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，紧急

事项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，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校长办

公室，由校长办公室负责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给有关校领导和呈

报单位。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处理的，应向校长办公室和呈报单

位作书面说明。

第十一条 书面请示、报告原件由相关职能单位保存。不适

宜保存原件的，留存复印件。当年年底交档案馆存档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原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关于规范使用院内工作请示、报告的

规定》（桂工程院办〔2015〕1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内请示、报告呈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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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内请示、报告呈阅单
校长办公室编号：

呈文部门 联系人

呈文日期 联系电话

呈文主题：

尊敬的学校领导：

部门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职能部门意见：

校长办公室拟办意见：

学校领导审批意见：

处理结果：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制


